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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上午

10:00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289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纪德法先生主持

,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的董事

9

名

,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

代表出席了会议

,

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

过如下议案

: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议案》

9

名赞成

,

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

,0

名反对

董事会已就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进行了审查

,

预留

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程序及禁售期条件均与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一

致

,

情况如下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董事会核查，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员；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情形。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解锁条件。

根据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达标。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预留激励股份授予的

２８

名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满足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经董事会核查，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２５

，

４９９

，

５１１．９０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２１．１４％

；

２０１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９．４８％

。

因此，

２０１２

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经董事会审查

,

公司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上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条件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

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

;

上

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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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

第一次解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新时达”

)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

数量为

382,238

股

,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11%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

、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准和实施

2012

年

2

月

2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

并报

送中国证监会备案。期间

,

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

,

公司对《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

形成了《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其摘要

(

以下简称《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

并经中国证监会确认无异议。

《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及相关议案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和

2012

年

4

月

10

日经第二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确定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12

年

4

月

20

日。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工作并刊登《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的公告》

,

授予限制

性股票数量为

680.5

万股

,

授予对象

105

人

,

授予价格

6.89

元

/

股。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

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工作并刊登 《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

公告》

,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75

万股

,

授予对象

28

人

,

授予价格

5.74

元

/

股。

2

、离职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和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201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授权股权激励对象所持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

公司对已离职的激励对象汤泓涛

;

杨书林、沈振华和罗鹰

;

李小勇

;

王朋

;

鲁蓉、胡荣华、龚

莉、 沈玉凤和宁得宝

;

余鑫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万股、

10

万股、

40

万股、

1.5

万股、

22.5949

万股和

2.3784

万股分别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2013

年

1

月

9

日、

2013

年

4

月

23

日、

2013

年

5

月

16

日、

2013

年

12

月

2

日和

2014

年

2

月

19

日完成了回购注销。

3

、首次授予激励股份的第一次解锁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议案》等

,

按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中相关

规定

,

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锁期的条件已成就。首次授予激励股份中的

188.1

万股于

2013

年

6

月

24

日完成了解锁

,

其中

158.85

万股转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4

、 根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

,2013

年

7

月

11

日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权益分派

,

以当时总股本

20,702

万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996763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988672

股。据此

,

截

至本次预留激励股份解锁前

,

公司全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计为

848.0745

万股。其中

,

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127.4144

万股。

二、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概况

2014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

,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议案》、

《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按照

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

办理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本次限制性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数量为

382,238

股

,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

额的

0.11%;

本次激励对象中无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故此次解锁股份可全部上市流通。

三、董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说明

1

、锁定期已满

根据公司《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自相应的授

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

,

激励对象应在未来

36

个月内分三期解锁

,

解锁时间如下表所示

: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

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的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３０％

第三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

应的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４０％

因此

,

截止

2014

年

4

月

14

日

,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期已届满。

2

、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说明

公司董事会已就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进行了审查

,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程序及禁售期条件均与本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一致

,

情况如下

: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董事会核查，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

当人员；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

（

４

） 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情形。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

形，满足解锁条件。

根据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达标。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 预留激励股份授予的

２８

名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达标，满足解锁条件。

以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

２０１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２０％

；

２０１２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８％

。

经董事会核查，

２０１２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２５

，

４９９

，

５１１．９０

元，较

２０１１

年同期增长

２１．１４％

；

２０１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

９．４８％

。

因此，

２０１２

年业绩实现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

经董事会审查

,

公司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查的本次解锁对象均满足

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条件

,

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

同

意按照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的相关事宜。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核

查意见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

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

,

且

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

,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满足解锁条件

,

且预

留激励股份授予的

28

名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的相关规定

,

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

件

,

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监事会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意

见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

为

:

公司预留激励股份授予的

28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条件

,

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相应股份解锁手续。

七、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就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事宜

出具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相

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激励股份的第一次解锁期的条

件已经成就

,

且公司已经履行了相关解锁的程序

,

公司可对其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

份的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次解锁期解锁。

八、本次股权激励第一次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

1

、本次限制性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数量为

382,238

股

,

占公司目前股本

总额的

0.11%;

本次激励对象中无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

故此次解锁股份可全部上市流通。

2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28

名。

3

、本次限制性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股票解锁情况如下

:

预留激励股份授予人员

获授预留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后剩余

限制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解锁股票中

可上市流通数量（股）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计

２８

人）

１

，

２７４

，

１４４ ３８２

，

２３８ ８９１

，

９０６ ３８２

，

２３８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27� � � �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2014-040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上午

11:00

在上海市嘉定区新勤路

289

号公司二楼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沈辉忠先生主持

,

会议应参加的监事

3

名

,

实际参加的监事

3

名

,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与会监

事认真讨论和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

《关于核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认

为

:

公司预留激励股份授予的

28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

,

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条件

,

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相应股份解锁手续。

3

名赞成

,

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

100%;0

名弃权

,0

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编号：2014-009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地面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签订的协议仅为框架性协议，协议约定项目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

的可能性。如实施，公司将成立专项工作组，积极促进该项目的进程，并由双方另行签署

合同，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立项、土地、气象、环评、备案、电网

地理环境、并网接入及项目建设等程序方可执行，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2

、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本次协议涉及的事项虽然是根据公司

"

大电气

"

的发展战略，拓展产业链条的重要

举措，与公司现有业务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但在未来与公司业务整合方面也会存在较

大的不确定性。

4

、由于本协议仅是框架性协议，项目实施尚有较多不确定性，因此现无法判断对公

司财务的影响。

一、情况简述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发展新能源及光伏发电的方针政策，按照国家能源局《国

家关于印发《光伏电站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能新能【

2013

】

329

号文）及《国家能源局关

于下达

2014

年光伏发电年度新增建设规模的通知》（国能新能 【

2014

】

33

号文） 的文件精

神，为体现国家

"

低碳环保

"

及

"

节能减排

"

理念，抓住这一发展契机，进一步贯彻公司

"

大电

气

"

的发展战略，不断拓展产业链条，公司在发展高低压成套设备及电能质量治理产品的

同时，大力拓展分布式发电系统等新能源领域业务，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洛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甲方

"

）本着

"

互惠双赢

"

的原则，于

2014

年

4

月

12

日签订了《地面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

关联交易。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签约主体

甲方

:

洛阳市人民政府

乙方

: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长葛市魏武大道南段西侧

法定代表人：楚金甫

注册资本：

39,779.77

万股

主营业务：高低压成套设备、电能质量治理设备、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等产品。

2

、地面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由公司负责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的形式筹资

20

亿元，并负责提供技术、设计、设

备、建设、运营等管理保障。在洛阳市境内以流转方式公平公开取得项目用地约

7000

亩的

使用权，建设

200mWp

地面光伏发电站。

洛阳市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使用的土地、气象、环评、备案、

电网地理环境、接入及项目建设等手续，保证乙方投资的项目建设依法顺利进行。

3

、协议内容

（

1

）双方同意由乙方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在洛阳市境内以流转方式公平公开取得

项目用地约

7000

亩的使用权，建设

200mWp

地面光伏发电站项目。

（

2

）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使用的土地、气象、环评、备案、电网

地理环境、接入及项目建设等手续，保证乙方投资的项目建设依法顺利进行。

（

3

）乙方筹集项目所需资金

20

亿元，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设计、设备、建设、运营等

管理保障，确保项目安全稳定实施。

（

4

）本项目选址地位于洛阳市人民政府的辖地，甲方提供的选址地应满足甲方建设

的相应要求，协助乙方人员尽快完成选址踏勘、定界、确权等工作。甲方保证项目建设、运

营期间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

5

）乙方投资规模不局限于第一条所列的额度，如甲方能够提供面积大于或小于第

一条所列的建设用地，乙方可以追加或减少投资额度，并相应调整建设规模。

（

6

）根据甲方提供的土地、电网环境等条件，乙方经论证后制定本项目一次性或者分

期进行建设的计划。所有建设手续完备后，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12

个月。

（

7

）根据项目进度乙方不排除指定下属子公司或者在洛阳注册分支机构具体实施项

目建设、运营。

（

8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待项目报备手续完备时，双方需指定具体实施单位成立联合

工作组，并签订正式协议。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甲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符合公司

"

大电气

"

的发展战略，如顺利实施，将是公

司大力拓展分布式发电系统等新能源及光伏发电业务迈出的重要一步，并能与公司主营

业务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由于协议仅是框架性协议，项目实施尚有较多不确定性，因此现无法判断对公司财

务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

、上述协议仅为框架协议，具体合作项目将由双方另行签署具体合同，具体实施存

在不确定性。如实施，公司将成立专项工作组，积极促进该项目的进程，由双方另行签署

建造合同，还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立项、环评、土地审批等程序

方可执行，具有一定的审批程序风险。

2

、由于项目投资金额较大，如果该项目实施，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与向银行借款等

方式筹资，因此存在资金风险。

3

、虽然协议约定，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办理光伏发电站项目建设使用的土地、气象、环

评、备案、电网地理环境、接入及项目建设等手续，保证乙方投资的项目建设依法顺利进

行。但仍存在审批程序风险。

4

、如果项目如约实施，为保证该项目效益最大化，公司不排除指定下属子公司或者

在洛阳注册分支机构具体实施项目建设、运营，届时将按照规定及时披露。

5

、虽然公司在该领域技术比较成熟，并与公司高低压成套产品和电能质量治理产品

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但仍存在整合风险。

6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造成的风险。

7

、公司将根据上述协议所涉及事项的进展情况，按决策权限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

审议，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洛阳市人民政府签订的《地面光伏发电站建设项目投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33� �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4-09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

(

二

)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

三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与调整后相比增减变动（

％

）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约

２

，

０２４．４６

万元至

２

，

２９４．３９

万元

１

，

９３６．２０

万元

１

，

３４９．６４

万元 增长

５０％－７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３１

元至

０．０４８９

元

０．０５４１

元

０．０３７７

元 增长

１４．３２％－２９．７１％

(

四

)

对上年同期数追溯调整原因说明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详见

2014

年

1

月

29

日巨潮资

讯网《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4),

本公

司对控股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贵州振华群英

电器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

(

以下简称“群英电器等

4

家公司”

)

的资产办理了过户手续

(

详

见

2014

年

3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告》

,

公

告编号

2014-07),

群英电器等四家公司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与本公司同受中国振

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

企业合并》相关规定

,

本次合

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本公司按照规定在披露可比数据时

,

对

2013

年一季度数据

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

一

)

电子元器件产品国产化替代进口带来市场需求

,

使得公司电子元器件高附加

值产品销售增加

;

(

二

)

群英电器等四家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

2013

年一季度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

(

三

)

通信整机业务经营趋好以及亏损源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2014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33� �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4-08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９７２

，

７４２

，

２４０．７６ ２

，

９７３

，

８９３

，

７６１．９９ －０．０４％

营业利润

９５

，

１９０

，

３１０．４１ ８２

，

１９１

，

４１４．３０ １５．８２％

利润总额

１２１

，

３７３

，

８６８．８８ １１３

，

３９３

，

９３５．１１ ７．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９

，

４９６

，

１０１．８８ ８５

，

０２７

，

３９６．２６ １７．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８ ０．２４ １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２％ ４．０１％ ０．５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３

，

７７４

，

０５２

，

８３３．９７ ３

，

７０４

，

５９０

，

６７３．２５ １．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

，

２２８

，

６３８

，

０９３．９８ ２

，

１４４

，

４５４

，

５３０．５５ ３．９３％

股 本

３５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６．２２ ５．９９ ３．８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一

)

电子元器件产品国产化替代进口带来市场需求

,

公司电子元器件高附加值产

品销售增加

,

带来业绩增长

;

(

二

)

公司通信整机业务营收下降

,

致使营业总收入下降。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25�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4-012

证券代码:200725�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14-012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3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３７７

，

４２９ ２

，

５７７

，

１５８ ３１．０５％

营业利润

２２６

，

９１８ －７２

，

４１７

不适用

利润总额

３０３

，

３４２ １８

，

６０５ １５３０．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３５

，

２４２ ２５

，

８１３ ８１１．３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９ ８１５．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７０％ １．００％ ７．７０％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９

，

２５３

，

８４５ ６

，

７１０

，

５３６ ３７．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

，

８２５

，

０９０ ２

，

５８８

，

６９６ ９．１３％

股本（万股）

１

，

３５２

，

１５４ １

，

３５２

，

１５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０９ １．９１ ９．４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2013

年上半年市场整体平稳

,

公司抓住机遇

,

为全年业绩奠定坚实基础

;

进入下半

年

,

虽主要产品价格有所下降

(

其中大尺寸价格下降明显

),

但公司通过强化管理

,

降低成本

,

加大推出首发产品等措施实现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

(2)2013

年公司各产线保持满销满产

,

整体产能明显高于去年同期

,

规模效应充分体

现

;

(3)2013

年公司强化管理创新

,

持续产线调整和产品结构优化成果显现

,

高附加值产品

比重进一步提高

,

整体移动类面板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

,

有效提升了公司弱市环境下的盈

利能力和防御市场波动的能力。

2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

以上的

,

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

营业总收入同比上升主要为报告期内显示器件满产满销

,

营业总收入随产销规模

扩大而相应增加

;

(2)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上升主要

为销售收入增长及毛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

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显著改善所致

;

(3)

总资产同比上升主要是将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以及为该项

目建设增加项目借款增加所致。

三、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1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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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９５％ － １０９％

盈利：

２８

，

６９０

万元

盈利：

５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４１

元—

０．０４４

元 盈利：

０．０２１

元

注

:

上述基本每股收益以总股本

13,521,542,341

股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公司主要产品价格相比

2013

年同期略有下降

,

但总体平稳

;2014

年随着公司产品结

构调整

,

移动类面板产品比例进一步提升

,

公司抵御市场波动能力显著加强。

2

、公司

2014

年实施精益管理方针

,

一季度各产线在原材料成本下降、各产线间协同配

合等方面成效显著

,

整体盈利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

2014

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

,

本公司将在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17� � � �股票简称:日照港 编号:临201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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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名称：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转让金额： 出售股权价格不低于交易标的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股东权益评估值

４

，

２８８．７９

万元。

●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交易概述

（一）出售股权事项概述

为促进产业整合，优化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发展港口主业，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日照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拟出售所属全资子公司日照港机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港机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二）出售价格

标的股权价格是以港机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为基础，通过山东蓝色经济区产权交易

中心、山东省产权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同时公开招拍挂方式确定转让价

格。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出具的“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港机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账面价值为

３

，

７１２．５９

万

元，评估价值为

４

，

２８８．７９

万元。

（三）主管部门审批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日照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分别对本次出售股权事项、

标的股权的资产评估结果下发审批意见，即《关于对转让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及

有关事项的批复》（日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关于对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权益资产

评估结果予以核准的通知》（日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１５

号）。

（四）交易的性质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需在产权交易中心履行公开挂牌交易手续，根据中标方身份方可

确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确定

公司出售港机公司

１００％

股权涉及国有资产的转让，尚需履行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挂

牌交易手续，通过竞拍，最终确定标的股权的受让方。

（二）初步受让意向方

在交易洽谈期间，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湾”）曾对标的股权

表示了受让意向。通过产权交易中心的公开挂牌交易，山东港湾最终能否竞得上述股权

尚存在不确定性。如山东港湾最终中标，本次股权交易将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之全资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三、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标的：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二）标的股权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１１０００１８００３８３３

住 所：日照市黄海一路

１２６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９００

万元

法人代表：刘强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特种设备除外）、线路器材、管道安装；钢结构工程施工；带式输

送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港口机械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及配件

制造、维修、销售；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控股股东：本公司持有港机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三）港机公司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４０３．９９ ８

，

３６３．５１ ８

，

３８１．５４

负债总额

４

，

６９１．４０ ４

，

６４９．９９ ３

，

５７７．６４

资产净额

３

，

７１２．５９ ３

，

７１３．５２ ４

，

８０３．９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４．４８ ２

，

７０４．７０ ３

，

１３６．１８

净利润

－３．５１ －１

，

０９５．８７ －７８６．３３

注：港机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及

２０１２

年度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致同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ＺＣ１０７５－２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３

年末及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末及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份数据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中

兴财光华审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０８８

号”《审计报告》。

（四）公司持有的港机公司

１００％

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公司不存在为港机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六）本次股权转让后，港机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港机公司股权，对公司调整产业布局、整合优势资源具有积极意义，公司可

集中精力抓好港口主营业务，加速形成以大宗干散货装卸业务为核心、资本运营和对外

合作投资收益为支撑的产业格局，优化产业上下游服务功能，强化核心竞争力，改善资本

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本次股权转让后，港机公司将整体剥离出公司，其所有资产、债权、

债务、未来收益均由股权受让方承担，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１

、日照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对转让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及有关事项的批复》（日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和《关于对日照港机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权益

资产评估结果予以核准的通知》（日国资发［

２０１４

］

１５

号）；

２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ＺＣ１０７５－２

号”

《审计报告》；

３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０８８

号”《审计报告》；

４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

告》。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编号:临2014-022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３００

万元 ———

－２００

万元 亏损：

－３０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１７７

元 ———

－０．０１１８

元 亏损：

－０．０１７８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青海湖水泥有限公司地处青海省，水泥的生产销售期受当地寒

冷气候影响，本报告期内属于生产销售淡季，实现销售收入较少。

２

、公司控股的房地产子公司本报告期内未实现销售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财务部初步测算，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34� � �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0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９

）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亏损

５０００

万元—

６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

３８００

万元–

４２００

万元 亏损：

３９００．６２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是：三月份公司主营产品价格变化较大，难以准确预计，出现

预计偏差，导致一季度业绩预计出现修正。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３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